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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两江新区直管区品牌发展

奖励补助办法的通知
渝两江管发﹝2018﹞12 号

各直属企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委机关各部门，各驻区机构，各直

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两江新区直管区品牌发展奖励补助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18 年 5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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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江新区直管区品牌发展奖励补助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创新，推进两江新区商标、质量、标准

化战略实施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

量强市战略构筑西部质量高地的若干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1〕55

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打造内陆技

术标准高地的若干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1〕3 号），结合两江新区

实际，特制定本奖励补助办法。

第二条 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均在两江新区直管区范围内并

形成两江新区财力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科研院所（以下

简称单位）或商标权利人，获得有关奖励或在商标、质量、标准

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，其奖励补助的申报、审批和管理，适用

本办法。本办法所称两江新区直管区，包括鸳鸯、人和、天宫殿、

翠云、大竹林、礼嘉、金山、康美 8 个建制街道和鱼嘴镇、复盛

镇、郭家沱街道、水土镇、复兴镇、龙兴镇、石船镇等 7 个建制

镇街，以及市政府明确的其他区域。

第三条 奖励补助申请条件

（一）商标类。

1.中国驰名商标；

2.获得境外商标注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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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微型企业获得国内商标注册。

（二）质量类。

1.中国质量奖；

2.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；

3.重庆市名牌产品；

4.重庆市知名产品；

5.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。

（三）标准化类。

1.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；

2.重庆市标准创新贡献奖（重庆市产品标准奖）；

3.主导起草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国际

标准；

4.首次承担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）、分技术委员

会（SC）秘书处工作；

5.新成立并承担团体标准秘书处工作；

6.获得国家级“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”；

7.省级以上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项目通过验收合格。

第四条 奖励补助标准

（一）商标类。

1.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，奖励 50 万元；

2.获得境外商标注册的，补助 0.5 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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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微型企业获得国内商标注册，补助 0.2 万元。

（二）质量类。

1.获得中国质量奖的，奖励 50 万元；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

的，奖励 25 万元；

2.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，奖励 50 万元；获得重庆市

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，奖励 25 万元；

3.获得重庆市名牌产品的，每个奖励 10 万元；

4.获得重庆市知名产品的，每个奖励 10 万元；

5.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的，每个奖励 0.5 万元。

（三）标准化类。

1.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单位，按获奖等次分别给予一等

奖 50 万元、二等奖 30 万元、三等奖 20 万元的奖励；

2.获得重庆市标准创新贡献奖（重庆市产品标准奖）的单位，

奖励 10 万元；

3.已发布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国际标

准的主要起草单位，分别补助 3 万元、5 万元、15 万元、30 万元、

100 万元；

4.首次承担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）、分技术委员

会（SC）秘书处工作的单位，分别补助 10 万元、8 万元；

5.新成立并承担企业联盟标准秘书处工作的单位，补助 5 万

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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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获得国家级“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”AAAA 级、AAA 级确认

的单位，分别补助 5万元、2万元；

7.经国务院或重庆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省级以

上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项目，补助 5 万元。

第五条 同一商标，获得境外商标注册的，同一单位只补助

一次。

第六条 同一质量奖项，在同一年度获得国家认定、重庆市

认定的，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。

第七条 同一单位，在同一年度符合多项标准化奖励补助条

件的，按单项最高标准奖励补助一次。

第八条 同一单位，在同一年度其所有奖励补助金额不超过

该单位当年对两江新区地方财政贡献的 100％，且同一项目不能申

报不同类型的财政补助。

第九条 每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受理上年度的奖励补助申请。

申请单位将上年度符合奖励补助条件的所有项目向两江新区市场

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或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

件、纳税证明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（二）申报奖励补助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奖励证书、标准文

本、成立文件、验收合格证明等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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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两江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会同财政局对申请

单位的申请材料进行核实。对符合奖励补助条件的对象，拟定奖

励补助的初步意见，由管委会分管领导召集组织人事主管部门、

政策研究部门、财政主管部门、法制主管部门、招商部门、市场

监管部门、环保部门、税务部门等部门会审后，再报两江新区管

委会办公会审定。

第十一条 奖励补助申请单位应当对申请奖励补助材料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补助资金的，

一经核实，将全额收回奖励补助资金及相应利息（按银行同期贷

款利率计算），并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两江新区直管区

品牌发展奖励补助办法》（渝两江管发〔2016〕36 号）至本办法

公布之日起废止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五年。


